黄石市市级行政审批项目清理表
	序号
	项目名称
	办理时限
	申请材料
	申报材料

依据
	影响时限的特殊程序要求及依据
	审批

对象
	是否收费
	许可告知方式
	备注

	251、人民防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
	251（1）人民防空工程建设方案审批
	5个工作日
	1、项目立项批文（复印件1份）；
	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》第二十二条。

2、《湖北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>办法》第八条。

3、《湖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规定》（湖北省人民政府令第358号）第十七条。

4、《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管理规定》[2003]国人防办字第18号第四十五条、第四十七条。

	无
	机关事业单位、企业、个人
	否
	出具批准证明文件；《防空地下室设计任务书》；《民用建筑办理人防手续审批通知书》
	行政许可

	
	
	
	2、报建项目详细规划（复印件1份）；
	
	
	
	
	
	

	
	
	
	3、规划联系单（原件1份）；
	
	
	
	
	
	

	
	
	
	4、每栋建筑物的首层平面图（蓝图）。如一、二层为商业上部为住宅需提供商业的一、二层平面和第三层住宅建筑平面图（蓝图）；
	
	
	
	
	
	

	
	
	
	5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审批单（复印件1份）；
	
	
	
	
	
	

	
	
	
	6、人防报建申请表（窗口提供）；
	
	
	
	
	
	

	
	
	
	7、黄石市人民防空工程建设项目规划送审表（窗口提供）。
	
	
	
	
	
	

	251、人民防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
	251（2）人民防空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批
	即办
	1、防空地下室设计任务书；
	1、《湖北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>办法》第九条。

2、《湖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规定》第十六条。

3、《人民防空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暂行办法》（国人防办［2001］第90号）第六条、第九条。

4、人民防空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》（国人防办［2009］第282号）第十一条。
	无
	机关事业单位、企业、个人
	否
	出具批准证明文件；《防空地下室设计审查批准通知书》；《民用建筑办理人防手续审批通知书》
	行政许可

	
	
	
	2、施工图设计文件；
	
	
	
	
	
	

	
	
	
	3、施工图审查意见书（有资质的审图中心审查）；
	
	
	
	
	
	

	
	
	
	4、平战转换设计方案；
	
	
	
	
	
	

	
	
	
	5、平时作为应急避难场所的方案；
	
	
	
	
	
	

	
	
	
	6、设计单位的资质证明（复印件1份）。
	
	
	
	
	
	

	252
	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审批
	5个工作日
	1、项目立项批文（复印件1份）；
	1、《湖北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>办法》第十条。
2、《湖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规定》（湖北省人民政府令第358号）第十九条。

3、《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管理规定》（[2003]国人防办字第18号）第四十八条。

	无
	机关事业单位、企业、个人
	是；鄂价费规[2013]80号：1200元/平方米

	出具批准证明文件；《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证明书》；《民用建筑办理人防手续审批通知书》
	行政许可

	
	
	
	2、报建项目详细规划（复印件1份）；
	
	
	
	
	
	

	
	
	
	3、规划联系单（原件1份）；
	
	
	
	
	
	

	
	
	
	4、每栋建筑物的首层平面图（蓝图）。如一、二层为商业上部为住宅需提供商业的一、二层平面和第三层住宅建筑平面图（蓝图）；
	
	
	
	
	
	

	
	
	
	5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审批单（复印件1份）；
	
	
	
	
	
	

	
	
	
	6、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证明书（窗口提供）；
	
	
	
	
	
	

	
	
	
	7、易地建设人防地下室申请报告；
	
	
	
	
	
	

	
	
	
	8、黄石市人民防空工程建设项目规划送审表（窗口提供）；
	
	
	
	
	
	

	
	
	
	9、地质勘察报告（复印件1份）；
	
	
	
	
	
	

	
	
	
	10、办理人防手续承诺书（窗口提供）。
	
	
	
	
	
	

	253
	人民防空工程及通信警报设施拆除、报废、迁移、改造审批
	5个工作日
	人防通信警报设施拆除、迁移审批：
	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》第二十八条、第三十五条。

2、《湖北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>办法》第十三条、第十六条、第十九条。
3、《湖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规定》（湖北省人民政府令第358号）第三十五条、第四十一条。
4、《湖北省人民防空警报设施管理规定》（湖北省人民政府令第343号）第十九条。
	无
	机关事业单位、企业、个人
	否
	出具批准证明文 件
	行政许可

	
	
	
	1、人防通信警报设施拆除、迁移申请书（原件1式2份）；
	
	
	
	
	
	

	
	
	
	2、拟拆除、迁移警报的新定位、安装图（复印件1份）。
	
	
	
	
	
	

	
	
	
	人防工程拆除、报废、改造审批：
	
	
	
	
	
	

	
	
	
	1、人防工程拆除、报废、改造申请书（原件1式2份）；
	
	
	
	
	
	

	
	
	
	2、人防工程拆除（回填）审批呈报表（原件1式3份）；
	
	
	
	
	
	

	
	
	
	3、规划批准文件（原件1份）；
	
	
	
	
	
	

	
	
	
	4、拆除方案（原件1份）；
	
	
	
	
	
	

	
	
	
	5、补建工程施工图（原件1式2份）；
	
	
	
	
	
	

	
	
	
	6、改造施工图设计文件（复印件1份）；
	
	
	
	
	
	

	
	
	
	7、设计单位资质证书（复印件1份）；
	
	
	
	
	
	

	
	
	
	8、工程隶属单位法人证件（复印件1份）。
	
	
	
	
	
	

	254
	人民防空工程平时使用登记及转让、租赁、抵押审批
	5个工作日
	1、申请书（原件1份）；
	1、《湖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规定》（湖北省人民政府令第358号）第三十九条。

2、《人民防空工程平时开发利用管理办法》（国人防办［2001］第211号）第八条。

3、《黄石市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》（黄石政规[2014]6号）第三十八条。
	无
	机关事业单位、企业、个人
	否
	出具批准证明文 件
	行政许可

	
	
	
	2、消防安全审核意见书（复印件1份）；
	
	
	
	
	
	

	
	
	
	3、使用人防工程消防安全责任书（窗口提供）；
	
	
	
	
	
	

	
	
	
	4、工程平时使用登记表（窗口提供）；
	
	
	
	
	
	

	
	
	
	5、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协议书（窗口提供）；
	
	
	
	
	
	

	
	
	
	6、使用单位法人合格证件（机构代码证和身份证复印件）。
	
	
	
	
	
	

	255
	人民防空工程竣工验收备案
	5个工作日
	1、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（原件1份）；
	1、《湖北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>办法》第十二条。

2、《湖北省人民防空工程管理规定》（湖北省人民政府令第358号）第二十七条。

3、《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管理规定》（[2003]国人防办字第18号）第三十七条。

4、《黄石市人民防空工程管理办法》（黄石政规[2014]6号）第三十一条。
	无
	机关事业单位、企业、个人
	否
	出具批准证明文 件
	行政许可



	
	
	
	2、人防工程竣工验收报告（原件1份）；
	
	
	
	
	
	

	
	
	
	3、建设项目规划许可证、施工许可证（复印件1份）；
	
	
	
	
	
	

	
	
	
	4、防空地下室设计审查批准通知书（复印件1份）；
	
	
	
	
	
	

	
	
	
	5、防空地下室设计任务书（复印件1份）；
	
	
	
	
	
	

	
	
	
	6、人防施工图审查意见书（复印件1份）；
	
	
	
	
	
	

	
	
	
	7、平战转换设计方案；
	
	
	
	
	
	

	
	
	
	8、平时作为应急避难场所的方案；
	
	
	
	
	
	

	
	
	
	9、人民防空工程竣工图纸资料（含建筑、结构、通风、给排水、电气等）（原件1份；
	
	
	
	
	
	

	
	
	
	10、人民防空工程验收记录（复印件1份）；
	
	
	
	
	
	

	
	
	
	11、防护设备安装单位签署的设备安装质量保修书（原件1份）；
	
	
	
	
	
	

	
	
	
	12、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质量保修书（原件1份）；
	
	
	
	
	
	

	
	
	
	13、人防工程质量监督报告（复印件1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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